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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

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

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２４０

末“

５

”位数

０４０９６

，

１６５９６

，

２９０９６

，

４１５９６

，

５４０９６

，

６６５９６

，

７９０９６

，

９１５９６

末“

６

”位数

０９４９５３

，

２１９９５３

，

３４４９５３

，

４６９９５３

，

５９４９５３

，

７１９９５３

，

８４４９５３

，

９６９９５３

末“

７

”位数

４０５２６８８

，

６０５２６８８

，

８０５２６８８

，

００５２６８８

，

２０５２６８８

，

６６８２２３３

末“

８

”位数

４７３４４８７９

，

９７３４４８７９

末“

９

”位数

２３９４８２５３２

，

０６２１８２４９４

，

１４０４２６９３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５８

，

４７５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柴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６

，

０２８．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７０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

，

０２８．３４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９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３０１．４１７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

，

３１０．２９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８．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４．９７

元

／

股。

根据《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０２１．８６９０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１

，

２０５．７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０４．５９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２３．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８８６２８７６３％

。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

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

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

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

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

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

４１６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６１７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１７

，

１３７

，

１６０

万股。

（二）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

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

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８

，

４８１

，

６２０ ４９．４９％ ２１

，

７３６

，

３５３ ７０．０１％ ０．０２５６２７６０％

Ｂ

类投资者

６５

，

３２０ ０．３８％ １１７

，

９６７ ０．３８％ ０．０１８０５９８６％

Ｃ

类投资者

８

，

５９０

，

２２０ ５０．１３％ ９

，

１９１

，

５８０ ２９．６１％ ０．０１０７０００５％

总计

１７

，

１３７

，

１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

，

０４５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６

，

４４５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阿尔

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新柴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仕净科技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经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０７

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

方面，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

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

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

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

４

”位数

２９６６

末“

５

”位数

０１９４４ ２６９４４ ５１９４４ ７６９４４

末“

６

”位数

１３４８８４ ３３４８８４ ５３４８８４ ７３４８８４ ９３４８８４ ２０２１９４ ４５２１９４ ７０２１９４ ９５２１９４

末“

７

”位数

９９００４０４ ２４００４０４ ４９００４０４ ７４００４０４

末“

８

”位数

１８９９９７９０ ４３９９９７９０ ６８９９９７９０ ９３９９９７９０

末“

９

”位数

１２６９２７３５０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２９００１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１８０７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仕净科技”，股票代码为“

３０１０３０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３３３．３３３４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１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

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将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员与核心工专项资产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３．３３３３

万股，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一致。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３３．３３３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最终战略配售与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５０．０００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６７％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８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３３％

。 根据《苏州仕净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４１５．２１３５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６００．０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４９．９５０１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５１．６７％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５０．０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

４８．３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４４４５２５％

，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９１．４４６１９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

关规定，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的初步配售结果和

《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

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

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

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若不足

１

股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

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

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

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中，最终战略配售投资者仅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民生证券仕净环保战略配售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仕净科技资管计

划”）。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与发行人

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公告的《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

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９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

６．１０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２０

，

３３３．３３

万元。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根据发行人、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

果如下：

具体名称 初始认购规模（万元）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仕净科技资管计划

３

，

５５０．００ ３

，

３３３

，

３３３ ２０

，

３３３

，

３３１．３０ １２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

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

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

的

３７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４８４

个有效配售对象中，

３７８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４８４

个配售对

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股数量为

７

，

６３３

，

９００

万股。

（三）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

，

６３３

，

９００

万股，根据《初步询价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

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

）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

）

初步配售比

例（

％

）

Ａ

类投资者

４

，

０４４

，

４００ ５２．９８ １０

，

８６２

，

０６１ ７０．０８ ０．０２６８５７０４

Ｂ

类投资者

１６

，

２００ ０．２１ ３９

，

７９８ ０．２６ ０．０２４５６６６７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５７３

，

３００ ４６．８１ ４

，

５９７

，

６４２ ２９．６６ ０．０１２８６６６６

总计

７

，

６３３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５

，

４９９

，

５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０３０３５２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

舍五入所致。

其中，余股

６０１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东方阿尔法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东方阿尔法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仕净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柏特”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11,226.888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296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1,226.8882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858.8882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368.0000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84元/股。

利柏特于2021年7月14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利柏特” A股3,368.000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415,663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09,585,766,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0.01606979%。配号总数为209,585,766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209,585,76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222.8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22.6882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0,104.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82103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15日（T+1日）上午在浦

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

抽签仪式，并将于2021年7月16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缴款、中止发行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年7月16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4.84元/股。

2、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3、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7月16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16日（T+2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4、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5、配售对象应严格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

模或资金规模。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

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江苏利柏特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5日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

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110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30,000万股，约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15.58%。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192,500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9,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3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9,000万股，占发行数量的30.00%，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数量相同，未向网下

进行回拨。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8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80.00%；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2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49元/股。

根据 《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3,639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100万股 ）从

网下回拨到网上。

在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7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

开发行数量的7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3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12158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7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7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21.49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1年7月15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

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

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

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

“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7月1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

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

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

个编号。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科创板IPO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

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

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

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

购、 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

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

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

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

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

引》（上证发〔2019〕46号）（以下简称“《业务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

括：

（1）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

（2）中金公司新疆大全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新疆大全

1号资产管理计划” ）；

（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7月12日

（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大全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

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年7月9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价格为21.49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64.47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金财富跟投比例为本次发

行规模的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2.2亿元，本次获配股

数600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将在

2021年7月19日（T+4日）之前，依据中金财富缴款原路径退回。

截至2021年7月8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7月19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深创投制造业转型

升级新材料基金（有

限合伙）

16,751,981 360,000,071.69 1,800,000.36 361,800,072.05

50%

限售期为

12

个月，

50%

限

售期为

36

个月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

- - - - -

2-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组合

2,326,663 49,999,987.87 249,999.94 50,249,987.81 12

个月

2-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八零四组合

2,326,663 49,999,987.87 249,999.94 50,249,987.81 12

个月

2-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五零二一组合

4,653,327 99,999,997.23 499,999.99 100,499,997.22 12

个月

3

阿布达比投资局

16,519,311 354,999,993.39 1,774,999.97 356,774,993.36

50%

限售期为

12

个月，

50%

限

售期为

36

个月

4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1,633,317 249,999,982.33 1,249,999.91 251,249,982.24 12

个月

5

国电投清能云创股

权投资（天津）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653,327 99,999,997.23 499,999.99 100,499,997.22 18

个月

6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

2,326,663 49,999,987.87 249,999.94 50,249,987.81 18

个月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2,917,724 62,701,888.76 313,509.44 63,015,398.20 12

个月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2,917,724 62,701,888.76 313,509.44 63,015,398.20 12

个月

9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

有限公司

6,000,000 128,940,000.00 - 128,940,000.00 24

个月

10

新疆大全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6,973,300 364,756,217.00 1,823,781.09 366,579,998.09 12

个月

合计

90,000,000 1,934,100,000 9,025,800.01 1,943,125,800.01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1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网上摇号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6794

，

9294

，

4294

，

1794

末“

5

”位数

52660

末“

6

”位数

263569

，

763569

末“

7

”位数

7179690

末“

8

”位数

63035395

，

83035395

，

43035395

，

23035395

，

03035395

末“

9

”位数

120266958

，

043880563

，

04816810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大全能源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26,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大全能源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号）、《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

范》（中证协发 〔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

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1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46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9,628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28,832,7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

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万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以及保险

资金）

19,411,220 67.32% 11,776.6712 80.11% 0.06066940%

B

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

64,050 0.22% 32.6540 0.22% 0.05098205%

C

类投资者

9,357,510 32.45% 2,890.6748 19.66% 0.03089150%

合计

28,832,780 100% 14,700.0000 1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余股38股按照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

2021年7月13日09:30:06.171）。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16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1年7月

19日（T+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新疆大全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

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14

发行人：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15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深圳市华姿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深圳市华姿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3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其他制造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环保项目投资；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环保工程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市政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建筑工程

设计、施工；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环保设施运营管理；环保设备及产品的生产销售、机电产品仪器、仪表、环保材料、管道及

配套设施、药剂的销售；承接母公司和关联公司、所建成项目的服务外包业务；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建筑工程劳务分包。

股权结构：华润环保发展有限公司1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4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6666.67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增资方过引入具有产业协同效应的战略投资方，共同打造环保治理的产业发展及投资平台，推动华润环保战略落地。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本次增资活动达成条件：公告期满，征集到符合各项条件的1家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

资方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本次增资活动终结条件：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

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股东 比例

原股东 不低于60%

外部投资人 不超过4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无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 :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9-02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8,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零售业

职工人数：1594

经营范围：汽车产业投资及管理；汽车销售、租赁、技术咨询；公路运输设备及工矿车辆、汽车配件、汽车养护品的销

售，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地面接收设备）、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农用机械

及配件、五金、交电、纺织原料（皮棉除外）、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金银制品除外）、百货的销售；贷款代理；汽车销售业

务的延伸服务（代理上牌、年检、交车、汽车检测）；股权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投资信息咨询；房屋、场地租赁，仓储服务，物

业管理，保洁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金额：3,813.16万元-48,3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低于5%，不超过4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947.37万元，不超过12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3名，单个投资者认购新增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1）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及业务发展，增强公司实力； （2）补充公司运营资金； （3）支撑公司战略投

资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1-3个合格投资人，双方签署增资协议，投资者对增资人进行增资扩股。 增资终结条件:

1、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投资人，或者意向投资人认购数额不符合公告要求。 2、征集到一家或一家以上符合条件

的意向投资人，但均未能根据项目公告要求签署增资协议。 3、增资人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详见项目官网

项目联系人：张贝希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69、1391774713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11-04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